附件

天津市“地沟油”治理工作责任清单

	序号
	责任单位
	主要任务

	1
	各区人民政府
	对本区域“地沟油”治理工作负总责。区政府主要领导亲自挂帅，分管领导具体组织实施，成立专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研究制定本区域具体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全面组织开展非法收运、加工利用餐厨废弃物专项整治，组织完善本区域餐厨废弃物、肉类加工废弃物和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处理软硬件建设，建立本区域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工作长效机制。担负国家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餐厨垃圾处理厂建设、集中无害化处理场所建设相关任务的区政府，切实履行主体责任，按计划完成目标任务。

	2
	市市容园林委
	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组织推进餐厨垃圾处理试点和环城四区餐厨垃圾处理厂建设工作。规范餐厨垃圾收运管理,逐步建立一整套餐厨垃圾收集运输和无害化处理体系。积极开展餐厨垃圾治理工作，不断完善制度规范，建立治理长效机制。

	3
	市市场监管委
	负责加强对食品生产、销售、餐饮服务环节的监管，严厉打击食品生产者使用“地沟油”加工食品、经营“地沟油”和非正规来源食用油的行为，严格落实食品原料采购查验和索证索票制度，打击利用网络销售假冒品牌食用油的违法行为，督促餐饮服务单位按要求完善内部餐厨垃圾的收集、储存和定点清运等相关制度，建立监管长效机制。

	4
	市农委
	负责着力加强畜禽饲养、屠宰环节监管，有效规范畜禽饲养行为，建立健全畜禽屠宰加工废弃物和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的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严防废弃物流入“地沟油”生产加工链条。发现饲养场户使用餐厨废弃物饲喂畜禽或提炼“地沟油”问题，会同有关部门依法予以查处。

	5
	市卫生计生委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地沟油”检测标准，做好风险监测工作。

	6
	市发展改革委
	会同市市容园林委、市财政局按照国家部署，统筹协调国家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试点工作，积极探索适合我市实际的餐厨废弃物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理模式。

	7
	市公安局
	严格贯彻落实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和涉嫌犯罪案件移送通报工作机制，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开展制售“地沟油”违法犯罪打击整治工作。

	8
	市通信管理局
	严格落实互联网站备案管理制度，协助监管部门对认定的境内制假售假网站依法进行处置，配合行政和司法机关打击制售“地沟油”违法犯罪行为。

	9
	市环保局
	负责加强对餐厨垃圾处置场所及屠宰企业的环境监管。

	10
	市科委
	负责进一步开展“地沟油”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利用等方面的研究与推广应用。

	11
	市国税局
	负责加大对资源综合利用的税收优惠政策宣传力度，保证符合条件的纳税人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12
	市财政局
	负责配合市市容园林委推动环城四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研究垃圾处理财政补贴相关工作。引导废弃物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企业适度规模经营，按照国家制定的税收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给予税收减免。

	13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
	餐饮企业、行政企事业单位食堂以及屠宰企业、肉类加工企业等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单独收集、存放本单位产生的餐厨废弃物、肉类加工废弃物或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建立相关制度及台账。有条件的单位要自建无害化处理设施，按照处理规范进行无害化处理并如实记录。不具备条件的单位，其产生的餐厨废弃物，由符合要求的城市生活垃圾收集、运输企业运至规定的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场所处理；对肉类加工废弃物、检验检疫不合格畜禽产品，要委托防疫条件合格的无害化处理企业处理，签订委托处理协议，明确双方权利义务，建立健全无害化处理台账，无害化处理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年。


